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彬彬

選任辯護人  吳俊宏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

95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彬彬共同犯圖利容留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　實

一、陳彬彬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應召集團(下稱本案應召集

團)成員，共同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容留以

營利之犯意聯絡，由陳彬彬出名，於民國112年5月25日起以

每月新臺幣(下同)1萬4,000元之租金，透過不知情之太平洋

房屋公司仲介人員丙○○向不知情之屋主乙○○承租位於臺

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之11之套房(下稱本案房

屋)，作為本案應召集團所提供由女子與不特定男客從事全

套性交易(即男客之陰莖插入從事性交易女子之陰道內，來

回抽動直至射精)之場所。嗣員警於同年6月21日下午1時30

分許，喬裝客人依本案應召集團所刊登之色情廣告聯絡電話

0000000000號(申登人邱正宗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聯繫約妥

性交易後，旋前往本案房屋，見阮氏賢(甲○○ ○ ○○   

   ，為越南國籍女子，西元1992年9月2日生，護照號碼M00

00000號)表示有提供全套性服務，費用2,000元，員警佯稱

應允後，於阮氏賢收取費用之際即表明警察身分因而當場查

獲，而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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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陳彬彬及其辯護

人對於本判決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準

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5頁），本院審酌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作成情況，均係出於自由意

志，並非違法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

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

當，應認對被告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

程序取得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

釋，即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供述有於上揭時間承租本案房屋，且不爭執員警

於上揭時間查獲阮氏賢在本案房屋內從事全套性交易等情，

惟矢口否認有何容留性交以營利之犯行，辯稱：我是幫我越

南籍、綽號「小隻」的女朋友承租本案房屋，原欲與其一同

居住，但於112年5月底雙方吵架分手，「小隻」亦刪除與我

的聯繫，故我未入住，因房租都是由其給付，故我就未終止

租約，我並不知本案房屋被作為從事全套性交易之場所等

語。辯護人同其所辯，並辯護以被告並無容留性交易以營利

之犯意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於上揭時間承租本案房屋，且本案房屋經員警於上揭時

間查獲時是由證人阮氏賢在內從事全套性交易服務等情，業

據被告供述明確(偵卷第13至16頁，本院卷第24頁)，核與阮

氏賢警詢中證述及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相符

(偵卷第22至26頁，本院卷第234至248頁)，並有本案房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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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賃契約書、房租收付款明細欄表格(偵卷第45至49

頁)、員警職務報告(同上卷第5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

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同上卷第61至65頁)、採證照片(同上

卷第71至75頁)附卷可稽，足認本案房屋係作為性交易之用

可明；且從阮氏賢不知是何人承租本案房屋，及房內毛巾、

保險套等物品是由負責幫其招攬客人之人所提供之供述，益

徵本案係由本案應召集團所為之集團性犯罪。

　⒉被告雖以前詞為辯，然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是來

店客，當時公司有實施值班制，他一個人到公司說要找附近

的套房，他從事貨運業，要一個人住，沒有說是要給家人、

媽媽或女友居住；本案房屋的屋主乙○○是我們公司負責人

傅秀婷的客戶，她說本案房屋是空屋，所以我有帶被告先去

本案房屋看過，他覺得可以後，我們就另外約時間簽約，由

傅秀婷擔任房東方之仲介，而我是房客方，即被告之仲介，

簽約時有被告、傅秀婷及她先生和我在場，簽約當天被告就

給付第一個月的租金及押金，當場清點完後即在租賃契約上

簽收，完成後，即交付本案房屋的鑰匙給被告；本案經警察

查獲後，本案房屋應該就沒有人居住了，因警察第一時間會

通知屋主，之後警察才會找房仲問當時是如何出租的等語明

確(本院卷第234至248頁)，已見被告所稱承租本案房屋係欲

供其與女友共同居住云云，是屬無稽；況被告於聽聞丙○○

上開證述後，亦自承其在本案中僅是提供名義簽訂租賃契約

之人等語明確(本院卷第255頁)，益徵此節。

　⒊被告雖辯稱：其並未與丙○○去看本案房屋，是其女友選好

房屋，並給付第一個月的租金及押租金後，伊始去簽約等語

(本院卷第249頁)，將本案均推託予其所稱之女友「小

隻」，然被告迄至本案辯論終結僅能提出其與不詳女子之合

照，但卻無法證明該照片中之女子即是其所稱之女友；且其

亦未能指出其女友「小隻」之真實姓名、年籍、工作地點、

聯絡方式以及其與「小隻」之任何通聯紀錄、訊息、通訊軟

體對話紀錄或證人為證，足見其所稱「小隻」之人僅是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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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不足採信。

　⒋綜合上開事證，既不存在「小隻」之人，而被告自行看屋、

出具名義承租本案房屋，並給付第一期租金和押租金等提供

性交易場所之舉，顯屬本案應召集團犯罪計畫下之一環，是

被告主觀上具容留性交易以營利之故意，實堪認定。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圖利容留性交罪。被

告本案犯行與本案應召集團不詳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應成立共同正犯。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錢

財，竟參與本案應召集團之犯罪計畫，出具名義承租本案房

屋，作為容留小姐與男客為全套性交易之場所以營利，敗壞

社會風俗，並扭曲社會價值觀，所為自有不該，而應予非

難；再審酌本案應召集團利用逃逸外勞作為應召小姐(偵卷

第25、103頁)，且據阮氏賢所陳負責向其收款者為不特定人

之供述，足見集團成員不少；且本案應召集團係以網路刊登

性交易廣告，並以人頭申辦之電話號碼作為聯絡，均堪認本

案應召集團之規模不小，且涉及容留、媒介逃逸外勞從事性

交易，其對社會正當價值觀、社會秩序及安全感之破壞程度

甚重，故其責任刑範圍應從中度刑予以考量；惟考量被告並

無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

素行良好，得為從輕量刑之考量；但衡酌被告犯後否認犯

行，並以上開虛妄之情詞為辯，其犯後態度惡劣，此節自無

從為從輕量刑之考量；兼衡被告自陳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

從事五金，月收入5萬元，家中有父親，偶爾給父母生活

費，尚可之家庭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士元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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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黃瑞成

　　　　　　　　　　　　　　　　　　法　官 蔡宗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郅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

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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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彬彬
選任辯護人  吳俊宏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5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彬彬共同犯圖利容留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　實
一、陳彬彬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應召集團(下稱本案應召集團)成員，共同基於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行為而容留以營利之犯意聯絡，由陳彬彬出名，於民國112年5月25日起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萬4,000元之租金，透過不知情之太平洋房屋公司仲介人員丙○○向不知情之屋主乙○○承租位於臺北市○○區○○○路0段00號6樓之11之套房(下稱本案房屋)，作為本案應召集團所提供由女子與不特定男客從事全套性交易(即男客之陰莖插入從事性交易女子之陰道內，來回抽動直至射精)之場所。嗣員警於同年6月21日下午1時30分許，喬裝客人依本案應召集團所刊登之色情廣告聯絡電話0000000000號(申登人邱正宗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聯繫約妥性交易後，旋前往本案房屋，見阮氏賢(甲○○ ○ ○○       ，為越南國籍女子，西元1992年9月2日生，護照號碼M0000000號)表示有提供全套性服務，費用2,000元，員警佯稱應允後，於阮氏賢收取費用之際即表明警察身分因而當場查獲，而悉上情。
二、案經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陳彬彬及其辯護人對於本判決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5頁），本院審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作成情況，均係出於自由意志，並非違法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對被告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即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供述有於上揭時間承租本案房屋，且不爭執員警於上揭時間查獲阮氏賢在本案房屋內從事全套性交易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容留性交以營利之犯行，辯稱：我是幫我越南籍、綽號「小隻」的女朋友承租本案房屋，原欲與其一同居住，但於112年5月底雙方吵架分手，「小隻」亦刪除與我的聯繫，故我未入住，因房租都是由其給付，故我就未終止租約，我並不知本案房屋被作為從事全套性交易之場所等語。辯護人同其所辯，並辯護以被告並無容留性交易以營利之犯意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於上揭時間承租本案房屋，且本案房屋經員警於上揭時間查獲時是由證人阮氏賢在內從事全套性交易服務等情，業據被告供述明確(偵卷第13至16頁，本院卷第24頁)，核與阮氏賢警詢中證述及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相符(偵卷第22至26頁，本院卷第234至248頁)，並有本案房屋之房屋租賃契約書、房租收付款明細欄表格(偵卷第45至49頁)、員警職務報告(同上卷第5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同上卷第61至65頁)、採證照片(同上卷第71至75頁)附卷可稽，足認本案房屋係作為性交易之用可明；且從阮氏賢不知是何人承租本案房屋，及房內毛巾、保險套等物品是由負責幫其招攬客人之人所提供之供述，益徵本案係由本案應召集團所為之集團性犯罪。
　⒉被告雖以前詞為辯，然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是來店客，當時公司有實施值班制，他一個人到公司說要找附近的套房，他從事貨運業，要一個人住，沒有說是要給家人、媽媽或女友居住；本案房屋的屋主乙○○是我們公司負責人傅秀婷的客戶，她說本案房屋是空屋，所以我有帶被告先去本案房屋看過，他覺得可以後，我們就另外約時間簽約，由傅秀婷擔任房東方之仲介，而我是房客方，即被告之仲介，簽約時有被告、傅秀婷及她先生和我在場，簽約當天被告就給付第一個月的租金及押金，當場清點完後即在租賃契約上簽收，完成後，即交付本案房屋的鑰匙給被告；本案經警察查獲後，本案房屋應該就沒有人居住了，因警察第一時間會通知屋主，之後警察才會找房仲問當時是如何出租的等語明確(本院卷第234至248頁)，已見被告所稱承租本案房屋係欲供其與女友共同居住云云，是屬無稽；況被告於聽聞丙○○上開證述後，亦自承其在本案中僅是提供名義簽訂租賃契約之人等語明確(本院卷第255頁)，益徵此節。
　⒊被告雖辯稱：其並未與丙○○去看本案房屋，是其女友選好房屋，並給付第一個月的租金及押租金後，伊始去簽約等語(本院卷第249頁)，將本案均推託予其所稱之女友「小隻」，然被告迄至本案辯論終結僅能提出其與不詳女子之合照，但卻無法證明該照片中之女子即是其所稱之女友；且其亦未能指出其女友「小隻」之真實姓名、年籍、工作地點、聯絡方式以及其與「小隻」之任何通聯紀錄、訊息、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或證人為證，足見其所稱「小隻」之人僅是幽靈抗辯，不足採信。
　⒋綜合上開事證，既不存在「小隻」之人，而被告自行看屋、出具名義承租本案房屋，並給付第一期租金和押租金等提供性交易場所之舉，顯屬本案應召集團犯罪計畫下之一環，是被告主觀上具容留性交易以營利之故意，實堪認定。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圖利容留性交罪。被告本案犯行與本案應召集團不詳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成立共同正犯。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錢財，竟參與本案應召集團之犯罪計畫，出具名義承租本案房屋，作為容留小姐與男客為全套性交易之場所以營利，敗壞社會風俗，並扭曲社會價值觀，所為自有不該，而應予非難；再審酌本案應召集團利用逃逸外勞作為應召小姐(偵卷第25、103頁)，且據阮氏賢所陳負責向其收款者為不特定人之供述，足見集團成員不少；且本案應召集團係以網路刊登性交易廣告，並以人頭申辦之電話號碼作為聯絡，均堪認本案應召集團之規模不小，且涉及容留、媒介逃逸外勞從事性交易，其對社會正當價值觀、社會秩序及安全感之破壞程度甚重，故其責任刑範圍應從中度刑予以考量；惟考量被告並無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素行良好，得為從輕量刑之考量；但衡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並以上開虛妄之情詞為辯，其犯後態度惡劣，此節自無從為從輕量刑之考量；兼衡被告自陳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五金，月收入5萬元，家中有父親，偶爾給父母生活費，尚可之家庭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士元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黃瑞成
　　　　　　　　　　　　　　　　　　法　官 蔡宗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郅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彬彬
選任辯護人  吳俊宏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
95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彬彬共同犯圖利容留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　實
一、陳彬彬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應召集團(下稱本案應召集
    團)成員，共同基於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行為而容留以營利
    之犯意聯絡，由陳彬彬出名，於民國112年5月25日起以每月
    新臺幣(下同)1萬4,000元之租金，透過不知情之太平洋房屋
    公司仲介人員丙○○向不知情之屋主乙○○承租位於臺北市○○區○○
    ○路0段00號6樓之11之套房(下稱本案房屋)，作為本案應召
    集團所提供由女子與不特定男客從事全套性交易(即男客之陰
    莖插入從事性交易女子之陰道內，來回抽動直至射精)之場所
    。嗣員警於同年6月21日下午1時30分許，喬裝客人依本案應
    召集團所刊登之色情廣告聯絡電話0000000000號(申登人邱
    正宗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聯繫約妥性交易後，旋前往本案
    房屋，見阮氏賢(甲○○ ○ ○○       ，為越南國籍女子，西元
    1992年9月2日生，護照號碼M0000000號)表示有提供全套性服
    務，費用2,000元，員警佯稱應允後，於阮氏賢收取費用之
    際即表明警察身分因而當場查獲，而悉上情。
二、案經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
    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陳彬彬及其辯護人
    對於本判決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準備
    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5頁），本院審酌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作成情況，均係出於自由意志，
    並非違法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
    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
    認對被告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
    程序取得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即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供述有於上揭時間承租本案房屋，且不爭執員警
    於上揭時間查獲阮氏賢在本案房屋內從事全套性交易等情，
    惟矢口否認有何容留性交以營利之犯行，辯稱：我是幫我越
    南籍、綽號「小隻」的女朋友承租本案房屋，原欲與其一同
    居住，但於112年5月底雙方吵架分手，「小隻」亦刪除與我
    的聯繫，故我未入住，因房租都是由其給付，故我就未終止
    租約，我並不知本案房屋被作為從事全套性交易之場所等語
    。辯護人同其所辯，並辯護以被告並無容留性交易以營利之
    犯意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於上揭時間承租本案房屋，且本案房屋經員警於上揭時
    間查獲時是由證人阮氏賢在內從事全套性交易服務等情，業
    據被告供述明確(偵卷第13至16頁，本院卷第24頁)，核與阮
    氏賢警詢中證述及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相符(
    偵卷第22至26頁，本院卷第234至248頁)，並有本案房屋之
    房屋租賃契約書、房租收付款明細欄表格(偵卷第45至49頁)
    、員警職務報告(同上卷第5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
    局搜索扣押筆錄(同上卷第61至65頁)、採證照片(同上卷第7
    1至75頁)附卷可稽，足認本案房屋係作為性交易之用可明；
    且從阮氏賢不知是何人承租本案房屋，及房內毛巾、保險套
    等物品是由負責幫其招攬客人之人所提供之供述，益徵本案
    係由本案應召集團所為之集團性犯罪。
　⒉被告雖以前詞為辯，然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是來店
    客，當時公司有實施值班制，他一個人到公司說要找附近的
    套房，他從事貨運業，要一個人住，沒有說是要給家人、媽
    媽或女友居住；本案房屋的屋主乙○○是我們公司負責人傅秀
    婷的客戶，她說本案房屋是空屋，所以我有帶被告先去本案
    房屋看過，他覺得可以後，我們就另外約時間簽約，由傅秀
    婷擔任房東方之仲介，而我是房客方，即被告之仲介，簽約
    時有被告、傅秀婷及她先生和我在場，簽約當天被告就給付
    第一個月的租金及押金，當場清點完後即在租賃契約上簽收
    ，完成後，即交付本案房屋的鑰匙給被告；本案經警察查獲
    後，本案房屋應該就沒有人居住了，因警察第一時間會通知
    屋主，之後警察才會找房仲問當時是如何出租的等語明確(
    本院卷第234至248頁)，已見被告所稱承租本案房屋係欲供
    其與女友共同居住云云，是屬無稽；況被告於聽聞丙○○上開
    證述後，亦自承其在本案中僅是提供名義簽訂租賃契約之人
    等語明確(本院卷第255頁)，益徵此節。
　⒊被告雖辯稱：其並未與丙○○去看本案房屋，是其女友選好房
    屋，並給付第一個月的租金及押租金後，伊始去簽約等語(
    本院卷第249頁)，將本案均推託予其所稱之女友「小隻」，
    然被告迄至本案辯論終結僅能提出其與不詳女子之合照，但
    卻無法證明該照片中之女子即是其所稱之女友；且其亦未能
    指出其女友「小隻」之真實姓名、年籍、工作地點、聯絡方
    式以及其與「小隻」之任何通聯紀錄、訊息、通訊軟體對話
    紀錄或證人為證，足見其所稱「小隻」之人僅是幽靈抗辯，
    不足採信。
　⒋綜合上開事證，既不存在「小隻」之人，而被告自行看屋、
    出具名義承租本案房屋，並給付第一期租金和押租金等提供
    性交易場所之舉，顯屬本案應召集團犯罪計畫下之一環，是
    被告主觀上具容留性交易以營利之故意，實堪認定。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圖利容留性交罪。被
    告本案犯行與本案應召集團不詳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成立共同正犯。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錢
    財，竟參與本案應召集團之犯罪計畫，出具名義承租本案房
    屋，作為容留小姐與男客為全套性交易之場所以營利，敗壞
    社會風俗，並扭曲社會價值觀，所為自有不該，而應予非難
    ；再審酌本案應召集團利用逃逸外勞作為應召小姐(偵卷第2
    5、103頁)，且據阮氏賢所陳負責向其收款者為不特定人之
    供述，足見集團成員不少；且本案應召集團係以網路刊登性
    交易廣告，並以人頭申辦之電話號碼作為聯絡，均堪認本案
    應召集團之規模不小，且涉及容留、媒介逃逸外勞從事性交
    易，其對社會正當價值觀、社會秩序及安全感之破壞程度甚
    重，故其責任刑範圍應從中度刑予以考量；惟考量被告並無
    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素
    行良好，得為從輕量刑之考量；但衡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
    並以上開虛妄之情詞為辯，其犯後態度惡劣，此節自無從為
    從輕量刑之考量；兼衡被告自陳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
    五金，月收入5萬元，家中有父親，偶爾給父母生活費，尚
    可之家庭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士元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黃瑞成
　　　　　　　　　　　　　　　　　　法　官 蔡宗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郅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
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彬彬
選任辯護人  吳俊宏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5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彬彬共同犯圖利容留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　實
一、陳彬彬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應召集團(下稱本案應召集團)成員，共同基於意圖使女子與他人為性交行為而容留以營利之犯意聯絡，由陳彬彬出名，於民國112年5月25日起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萬4,000元之租金，透過不知情之太平洋房屋公司仲介人員丙○○向不知情之屋主乙○○承租位於臺北市○○區○○○路0段00號6樓之11之套房(下稱本案房屋)，作為本案應召集團所提供由女子與不特定男客從事全套性交易(即男客之陰莖插入從事性交易女子之陰道內，來回抽動直至射精)之場所。嗣員警於同年6月21日下午1時30分許，喬裝客人依本案應召集團所刊登之色情廣告聯絡電話0000000000號(申登人邱正宗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聯繫約妥性交易後，旋前往本案房屋，見阮氏賢(甲○○ ○ ○○       ，為越南國籍女子，西元1992年9月2日生，護照號碼M0000000號)表示有提供全套性服務，費用2,000元，員警佯稱應允後，於阮氏賢收取費用之際即表明警察身分因而當場查獲，而悉上情。
二、案經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陳彬彬及其辯護人對於本判決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5頁），本院審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作成情況，均係出於自由意志，並非違法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對被告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即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供述有於上揭時間承租本案房屋，且不爭執員警於上揭時間查獲阮氏賢在本案房屋內從事全套性交易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容留性交以營利之犯行，辯稱：我是幫我越南籍、綽號「小隻」的女朋友承租本案房屋，原欲與其一同居住，但於112年5月底雙方吵架分手，「小隻」亦刪除與我的聯繫，故我未入住，因房租都是由其給付，故我就未終止租約，我並不知本案房屋被作為從事全套性交易之場所等語。辯護人同其所辯，並辯護以被告並無容留性交易以營利之犯意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於上揭時間承租本案房屋，且本案房屋經員警於上揭時間查獲時是由證人阮氏賢在內從事全套性交易服務等情，業據被告供述明確(偵卷第13至16頁，本院卷第24頁)，核與阮氏賢警詢中證述及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之情節相符(偵卷第22至26頁，本院卷第234至248頁)，並有本案房屋之房屋租賃契約書、房租收付款明細欄表格(偵卷第45至49頁)、員警職務報告(同上卷第5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同上卷第61至65頁)、採證照片(同上卷第71至75頁)附卷可稽，足認本案房屋係作為性交易之用可明；且從阮氏賢不知是何人承租本案房屋，及房內毛巾、保險套等物品是由負責幫其招攬客人之人所提供之供述，益徵本案係由本案應召集團所為之集團性犯罪。
　⒉被告雖以前詞為辯，然丙○○於本院審理中證述：被告是來店客，當時公司有實施值班制，他一個人到公司說要找附近的套房，他從事貨運業，要一個人住，沒有說是要給家人、媽媽或女友居住；本案房屋的屋主乙○○是我們公司負責人傅秀婷的客戶，她說本案房屋是空屋，所以我有帶被告先去本案房屋看過，他覺得可以後，我們就另外約時間簽約，由傅秀婷擔任房東方之仲介，而我是房客方，即被告之仲介，簽約時有被告、傅秀婷及她先生和我在場，簽約當天被告就給付第一個月的租金及押金，當場清點完後即在租賃契約上簽收，完成後，即交付本案房屋的鑰匙給被告；本案經警察查獲後，本案房屋應該就沒有人居住了，因警察第一時間會通知屋主，之後警察才會找房仲問當時是如何出租的等語明確(本院卷第234至248頁)，已見被告所稱承租本案房屋係欲供其與女友共同居住云云，是屬無稽；況被告於聽聞丙○○上開證述後，亦自承其在本案中僅是提供名義簽訂租賃契約之人等語明確(本院卷第255頁)，益徵此節。
　⒊被告雖辯稱：其並未與丙○○去看本案房屋，是其女友選好房屋，並給付第一個月的租金及押租金後，伊始去簽約等語(本院卷第249頁)，將本案均推託予其所稱之女友「小隻」，然被告迄至本案辯論終結僅能提出其與不詳女子之合照，但卻無法證明該照片中之女子即是其所稱之女友；且其亦未能指出其女友「小隻」之真實姓名、年籍、工作地點、聯絡方式以及其與「小隻」之任何通聯紀錄、訊息、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或證人為證，足見其所稱「小隻」之人僅是幽靈抗辯，不足採信。
　⒋綜合上開事證，既不存在「小隻」之人，而被告自行看屋、出具名義承租本案房屋，並給付第一期租金和押租金等提供性交易場所之舉，顯屬本案應召集團犯罪計畫下之一環，是被告主觀上具容留性交易以營利之故意，實堪認定。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圖利容留性交罪。被告本案犯行與本案應召集團不詳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成立共同正犯。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錢財，竟參與本案應召集團之犯罪計畫，出具名義承租本案房屋，作為容留小姐與男客為全套性交易之場所以營利，敗壞社會風俗，並扭曲社會價值觀，所為自有不該，而應予非難；再審酌本案應召集團利用逃逸外勞作為應召小姐(偵卷第25、103頁)，且據阮氏賢所陳負責向其收款者為不特定人之供述，足見集團成員不少；且本案應召集團係以網路刊登性交易廣告，並以人頭申辦之電話號碼作為聯絡，均堪認本案應召集團之規模不小，且涉及容留、媒介逃逸外勞從事性交易，其對社會正當價值觀、社會秩序及安全感之破壞程度甚重，故其責任刑範圍應從中度刑予以考量；惟考量被告並無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素行良好，得為從輕量刑之考量；但衡酌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並以上開虛妄之情詞為辯，其犯後態度惡劣，此節自無從為從輕量刑之考量；兼衡被告自陳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五金，月收入5萬元，家中有父親，偶爾給父母生活費，尚可之家庭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士元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黃瑞成
　　　　　　　　　　　　　　　　　　法　官 蔡宗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郅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